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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庆富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富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公司”）的委托，担任股份公司本次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15年 7月 24日出具《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富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于 2015年 8月 26日出具《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

于重庆富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

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本所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9月 1日下发的《关于重庆富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要求，出具本《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

重庆富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

意见（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对于《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

律意见将不再重复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一）》

的补充，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及《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所述的法律意见的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

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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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回复文件显示，公司业务为销售富氧燃烧设备并提供技术服务而非 EPC项

目总承包，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活动，与首次申报时披露的业务、商业模式等情况

存在较大差异。请公司：（1）说明信息披露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2）对“EPC

项目总承包”等相关表述进行规范。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1）公司业务、

商业模式、重大业务合同等相关情况的披露是否准确，上述差异是否存在规避法律

风险的情况。（2）公司是否存在设备安装、维护业务，是否依法需要取得相关的资

质，公司的上述业务是否合法合规，请提供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及分析过程。（3）

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外协，如有，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相关情况。

答复：

（1）公司业务、商业模式、重大业务合同等相关情况的披露是否准确，上述差

异是否存在规避法律风险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本所律师对公司报告期内每一项重大合同均进行

了深入的查阅，对招标文件、合同书、发票、项目实施情况、客户证明等文件进行

了详细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对电力公司提供的服务为富氧燃烧技术的研究、开发

及应用一体化解决方案，其核心为富氧燃烧设备的销售。公司富氧燃烧设备独立于

发电企业的发电锅炉，其功能是为发电锅炉在燃烧过程中提供富氧环境以促进燃煤

的充分燃烧，该设备的应用不涉及对发电企业原有锅炉的改造和变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反馈回复的过程中就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表述进行

了修改，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商业模式进行了更正，并且对资质、业务的合

法合规性问题进行了多方论述并补充详细披露，并不存在描述内容方面故意规避法

律风险的情形。中介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为避免对公司在公开转让

说明书中披露的信息对投资者的理解造成困惑，已对公司业务、商业模式和重大合

同的披露进行了详实性、完整性和合法合规性的多重考量，在首次反馈回复中已将

完整的公司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不存在规避法律风险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业务、商业模式、

重大业务合同等相关情况的披露准确，不存在规避法律风险的情况。

（2）公司是否存在设备安装、维护业务，是否依法需要取得相关的资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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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述业务是否合法合规，请提供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及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发电企业

所开展的业务过程中所涉及的设备安装和售后服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公司的富氧燃烧设备独立于发电锅炉，不涉及对锅炉本身的改造和变动，因

此，公司在销售富氧燃烧设备过程中仅涉及到对公司自身销售产品的安装和售后服

务。

②报告期内，公司与发电企业所签订的合同中有关设备安装和售后服务的具体

约定情况如下：

a．2013年 7月 16日，甲方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与乙方公司签订《国电

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62锅炉纯氧点火节油技术应用工程 EPC总承包合同书》，

合同金额为 470万元，现已履行完毕。该合同第 10.1条约定“……本合同设备由甲

方根据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检验标准、图纸及说明书进行安装、调试、运行和维

修。”在该业务过程中公司不承担设备安装和维修义务。

根据该合同第 1.8条“技术服务”、第 1.13条“质量保证期”、第 5.3.3条“待

质保期（质量保证期）无设备（包括乙方外协、外购部分）质量、性能问题后，甲

方在 30个工作日内付给乙方 10%质量保证金，计人民币 47万元整（大写：肆拾柒

万元）（质保金不计利息）。”、第 8条“技术服务和联络”等条款约定，在该业

务过程中，公司承担自设备初步验收起一年的产品质量保证义务，即自初步验收起

一年内，公司有对所售产品的运行、检修等提供相应技术指导、技术配合、技术培

训的义务，有对所售产品出现的质量、性能问题承担相关费用或责任的义务。

b．2014年 3月 24日，买方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川渝物资配送中心与卖方公

司签订《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61锅炉纯氧点火节油技术应用工程 EPC总承

包合同书》，合同金额为 245万元，现已履行完毕。该合同第 10.1条明确约定“……

本合同设备由买方根据卖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检验标准、图纸及说明书进行安装、

调试、运行和维修。”在该业务过程中公司亦不承担设备安装和维修义务。

根据该合同第 1.8条“技术服务”、第 1.13条“质量保证期”、第 5.3.3条“待

质保期（质量保证期）无设备（包括卖方外协、外购部分）质量、性能问题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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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 30个工作日内付给卖方 10%质量保证金，计人民币 24.5万元整（大写：贰拾肆

万伍仟元）（质保金不计利息）。”、第 8条“技术服务和联络”等条款约定，在

该业务过程中，公司承担自设备初步验收起一年的产品质量保证义务，即自初步验

收起一年内，公司有对所售产品的运行、检修等提供相应技术指导、技术配合、技

术培训的义务，有对所售产品出现的质量、性能问题承担相关费用或责任的义务。

c．2015年 6月 8日，买方国电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与卖方公司签订《中国国电集

团公司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1、#2炉富氧燃烧改造合同书》，合同金额为 449

万元，目前正在履行。根据该合同第十条“安装、调试、试运和验收及售后服务”

中约定公司负责供货和设备调试工作，并未明确公司设备安装义务。根据重庆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书》，

以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和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该业务过程中，公司所售设备

的安装系经客户同意后，由公司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重庆固安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及重庆金山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进行。

根据该合同第 1.12条“保证期是指签发初步验收证书之日起一年（签最终验收

证书）。”、第 8条“技术服务、培训和联络”、第 10条“安装、调试、试运和验

收及售后服务”、第 11条“保证与索赔”等条款约定，在该业务过程中，公司承担

自初步验收起一年的产品质量保证义务，即自初步验收起一年内，公司有对所售产

品运行、检修等提供相应技术指导、技术配合、技术培训的义务，有对所售产品出

现的质量、性能问题承担相关费用或责任的义务。

③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所售产品安装技术难度较大，安装流程较

为复杂，因此在上述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不论合同是否约定由客户自己负责安

装，公司均会派遣技术人员全程深入参与并对产品安装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就公司

所售产品的安装拟定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供安装人员及公司技术指导人员参照执

行。

④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所售产品经客户初步验收后，由客户自行

负责日常维护和检修，公司不涉及日常维护和检修工作，对于客户在质保期内使用

公司所售产品发生部件损耗的，公司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更换部件或派遣技术人员

参与设备维护和检修的技术指导与配合；对于客户在质保期后使用公司所售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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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如发生部分部件损耗的，公司需与客户另行协商提供有偿供货及技术服务。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售设备的安装和售后服务工作是基于设备销

售的基础上，与购买方进行完整产品交易的商业活动的一部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日，有关公司所售设备的安装业务是由客户或公司委托具备相应安装资质的

单位负责，有关公司所售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检修由客户自行负责，公司提供相应的

技术指导与配合，公司不涉及日常维护和检修工作，故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

设备安装、售后服务无需取得相应的特殊资质，公司的上述业务合法合规。

（3）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外协，如有，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相关情况。

根据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的《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维修告知书》和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在

履行《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1、#2炉富氧燃烧改造合同书》

时，存在经客户同意后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装单位对公司所售设备进行安装的情

形，公司存在劳务外协的情形，公司合作的劳务外协商为：

序号 劳务外协商名称

1 重庆固安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2 重庆金山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系统对上述劳务外协商的基本情况进行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

日，上述劳务外协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公

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市场上具有公司所售设备安装资质的单位较多，

选择空间较大，不会对现有合作的劳务外协商存在依赖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共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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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富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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